


巫溪府办发〔2025〕6号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划分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提高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可操作性，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进一步保障居民生活、学习和工作等场所的安静，根据巫溪县声环境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打好技术基础、补齐领域短板、强化机制弱项、紧抓责任落实”为着力点，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噪声污染问题，持续推进声环境质量改善，努力建设宁静舒适的城市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划分。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科学划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城市实际建设情况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实际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划定，切实维护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的合理性、严肃性。

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群众对宁静宜居生活的向往，加强对噪声敏感人群和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等功能为主的噪声敏感建筑物及其集中区域的保护，提高城市宜居生活水平。

坚持统筹兼顾。以《巫溪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为基础，充分衔接巫溪县国土空间规划，综合考虑噪声敏感建筑物占地面积、噪声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对声环境质量的改善需求，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坚持务实管用。明确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地理边界、坐标，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落地、上图、入库，力求“划得实，管得住”，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成为环境噪声监管、噪声污染防治的重要参考，切实增强保护实效。

（三）划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25日起施行）；

3.《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9月28日修正）；

4.《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5.《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6.《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7.《重庆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发〔2015〕429号）；

8.《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发〔2023〕106号）；

9.《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24—2025年）》（渝环〔2024〕24号）；

10.《巫溪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巫溪府办发〔2023〕53号）；

11.《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巫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渝府〔2024〕53号）。
（四）适用范围。
巫溪县建成区范围，主要涉及宁河街道、柏杨街道、城厢镇、凤凰镇等四个镇街。

二、划分方法
（一）基本术语。

1. 噪声敏感建筑物：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2.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
根据管理需要，可以将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较大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理。
（二）划分步骤。

1. 资料收集。收集城市区域用地现状统计资料、城市区域用地现状图、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现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成果、声环境监测、噪声环境投诉等相关基础资料。
2. 资料分析。对基础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以城市实际建成情况现状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类型，结合现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成果、噪声环境投诉情况和环境噪声管理要求，初步识别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初步建立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空间数据库，绘制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一张图”。
3. 方案编制。综合考虑噪声敏感建筑物占地面积、噪声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对声环境质量的改善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划定。依据技术规范，结合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空间数据库，编制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
4. 修改完善。修改完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编制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报告，并广泛征求部门、镇街、企业、公众的意见，依据其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划分成果，形成专家评审稿。
5. 方案审议与备案。按照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要求，提交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矢量成果数据、相关附件。由巫溪县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评审，报巫溪县人民政府审批、公布实施，并送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三）划分原则。

1. 与声环境功能区有效衔接。0类和1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整体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2. 以城市建设现状为基础。以城市实际建成现状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划定。
3. 以适应改善声环境质量的需求为主要依据。综合考虑噪声敏感建筑物占地面积、噪声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对声环境质量的改善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划定。
（四）划分技术要求。

1.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原则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时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对于2类、3类、4类声环境功能区和机场周围区域范围内用地，剔除商业金融、集市贸易、工业生产、仓储物流、公用设施、交通设施等用地，以及一定规模的湖库、公园、绿地、空地等以外的其余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把多个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区域划定为一个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充分利用行政边界、交通干线（次干线及以上级别）、公园绿地、河流湖泊、自然地形等作为边界。
单块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面积原则上不小于0.1平方公里，实际划分中可根据实际地形特征或人口密度确定适宜的区域面积。
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的划定。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周边直线200米范围内，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确定的范围内，如存在一定规模的建筑施工工地，则该范围自动划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并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有关要求进行管理。若建筑施工工地采用有效降低噪声的施工工艺、设备等措施，或建筑施工工地完成施工，噪声敏感建筑物不再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自动取消。
三、划分结果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本次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范围为巫溪县建成区，全县共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10个，面积共计3.80km2，占巫溪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定面积的18.89%，具体详见附件1与附件2。
（二）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拓展区。

根据《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周边直线200米范围内，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确定的范围内，如存在一定规模的建筑施工工地，则该范围自动划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根据各部门街道提供数据，确定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清单，共计10个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具体详见附件3。实际管理过程中按照实时工地名单执行。
四、监督管理
（一）管理规定。

1.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2.严格修改程序，确因建筑物属性、用地性质发生实际变化，可实施动态修编，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二）管理措施。

明确声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全县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公安、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规划和自然资源、文化旅游等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三）加强宣传教育。

促进公众参与，加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宣教工作。依法保障人民群众享有获取声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噪声污染防治的权利。建立环境信息通报制度，加大噪声违法的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借助新媒体、电视、电台、报刊等多种形式，持续开展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落地应用宣传工作。不断增强公众保护声环境的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举报涉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声环境污染的违法事件，提高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声环境保护法的自觉性。积极倡导推动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活动，合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社会共管共治氛围。
五、附则
（一）本方案由巫溪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原则上5年调整一次；严格修改程序，确因建筑物属性、用地性质发生实际变化，可实施动态修编。

（二）本方案未尽事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四）本方案由巫溪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附件：1.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
2.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表
3.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清单
附件1

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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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表
	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单元名称
	声功能区

单元名称
	面积

（平方千米）
	涉及区域

	JZQ1L001
	5002381L001
	 0.44
	东至巫溪互通西侧，西至文曲路，北至绕城北路，南至学府路、丰益路；包含白马中学校、白马小学校、思源实验学校、县图书馆、县人民政府、县林业局、马镇坝十一安置区、沁园小区、海成·澜溪别院、北景城、碧水雅苑等区域

	JZQ1L002
	5002381L002
	 0.11 
	东至太平路（211号），西至文景路（17号），北至017乡道，南至白马大道、太平路；包含君悦家园、海成·公园里、金穗雅园等区域

	JZQ1L003
	5002381L003
	 0.36 
	东至大宁河，西至太平路，北至白吉路，南至环城路；包含城厢中学、县中医院、城厢小学、宁河街道办事处、县民政局老宿舍、环城路附近等区域

	JZQ2L001
	5002382L001
	 0.36 
	东至巫溪工业园区管委会西侧道路，西至石龙村，北至白杨河，南至龙凤中路；包含凤凰中学、凤凰镇中心小学校、县委党校、凤凰社区场镇、凤凰幼儿园等区域

	JZQ2L002
	5002382L002
	 0.67 
	东至文曲路，西至长龙山，北至绕城北路，南至白马大道；包含县精神卫生保健院、白马小学校、县消防救援大队、惠安小区、滨河国际、颐博园、水韵酒店、颐添园中医院、中梁移民小区、海成云溪别院、碧桂园·翡翠郡、畔山悦府、林城怡园等区域

	JZQ2L003
	5002382L003
	 0.72 
	东至月亮湾公园，西至文曲路，北至北井大道，南至白马大道；包含白马小区、白马安置房、县妇幼保健院、珠海实验小学、农业小区、杨河小区、滨圆国际、镇泉中心小学校、城投大厦、县财政局、帝豪大酒店、铭洋小区、西城紫都、集芳苑小区、盐务小区、逸美兴悦、县人民法院、县人民医院、元亨·梦享城、飞洋华府、第四安置小区、县公安局、县残联、滨圆国际E区、滨圆国际F区等区域

	JZQ2L004
	5002382L004
	 0.01 
	前进苑

	JZQ2L005
	5002382L005
	 0.33 
	东至狮子山隧道东侧，西至亿联建材城，北至宜兴路，南至滨河南路南侧；包含帝景豪庭、林业小区、州河小区、新城医院、海燕小区、四海小区、康宁小区、九州俊苑、县中医院、汇丰铭城、先锋大院、先锋小学等区域

	JZQ2L006
	5002382L006
	 0.56 
	东至巴山公园，西至狮子山隧道，北至白鹅路，南至绕城南路；包含边贸城小区、扶贫小区、鑫源小区、长春小学、县公路局、弘禹骄园、博爱医院、巫中乐和小区、国土小区、民政小区、南滨怡苑安置房、双通小区、城厢镇政府、巫溪县中学校、环城中心小学校、元亨国际等区域

	JZQ2L007
	5002382L007
	 0.24 
	东至桥北街、桥南街东侧，西至先锋路，北至漫滩路北侧，南至绕城南路；包含宁河中学、九磷社区居委会、君瑞小区、马莲溪乐和小区、粮油站宿舍等区域


附件3
巫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备注

	1
	巫溪县国土小区、元亨水榭小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项目
	重庆燕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米内

	2
	巫溪县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盐业小区、东方之珠小区、金地汇小区）
	重庆铭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米内

	3
	巫溪县思源实验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二期）建设项目EPC（分阶段：±0.000以下）
	重庆凯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米内

	4
	巫溪县中医院门急诊住院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室内装饰工程
	重庆顺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米内

	5
	滨圆国际G区1#—8#楼、一期车库及幼儿园
	岳阳市鸿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米内

	6
	巫溪县先锋小学校新增教学楼及风雨操场建设项目
	巫溪县玉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0米内

	7
	巫溪县马镇坝南岸片区安置房（一期）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米内

	8
	巫溪县体育馆、游泳馆、青少年宫建设工程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00米内

	9
	渝陕鄂边贸物流园区先锋大院安置房二期工程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00米内

	10
	锦绣御府
	巫溪县富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米内


注：以上为方案编制时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名单，实际管理过程中按照实时工地名单执行。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2月27日印发




